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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青岛嘉禾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青岛市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岛嘉禾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老三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甸

果农业有限公司、青岛大沽河海苹果生态园有限公司、青岛谷连丰农作物专业合作社、青岛鳌茗尊农业

有限公司、青岛市技术标准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清光、宋启超、王锡彬、王明强、贾洪强、于守平、陈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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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梨感官定级评价规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秋月梨感官定级评价规则的质量等级、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秋月梨感官定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5009.38 蔬菜、水果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0650 鲜梨

NY/T 5344.4 无公害食品 产品抽样规范 第4部分：水果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6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果形 fruit shape

果实成熟时应有的形状，果形端正是指没有异常明显的凹陷或凸起，畸形果是指外形严重偏缺，果

形变形。

3.2

果面缺陷 fruit surface defect

人为或自然原因对果实表皮造成的损伤。

3.3

果锈 fruit russeting

果皮上覆盖的锈状木栓化物质，呈条状、片状和斑点状。

3.4

水锈 Fruit rust



Q/XXX XXXXX—XXXX

2

水长期停留在果面上形成的锈色斑点。

4 要求

4.1 外观要求

4.1.1 果实无异味或非正常异味，无外来水分。

4.1.2 果实果形圆整、成熟、色泽鲜亮，新鲜洁净，果皮表面光亮。

4.2 质量等级

4.2.1 果实的质量等级分特级果、优级果、一级果、二级果、等外果五个等级。

4.2.2 果实的质量等级见表 1，不符合表 1质量等级规定的属于等外果。

表 1 秋月梨果实质量等级

项目 特级果 优级果 一级果 二级果

外观 应符合 4.1 要求 应符合 4.1 要求 应符合 4.1 要求 色泽不均匀

果形 果形圆整 果形圆整 果形圆整
允许有缺陷，

但不得有畸形果

单果重量，g ≥530 ≥450 ≥300 ≥200

果

面

缺

陷

刺伤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碰压伤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总 面积不超 过

3mm
2
的轻微碰压伤 3

处，对果肉无明显伤害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5mm
2

的轻微碰压伤不超过 5

处，对果肉无明显伤害

磨伤 不允许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3mm
2
的轻微磨伤 1 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6mm
2
的轻微磨伤 1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10mm
2
的轻微磨伤 1 处

果锈 不允许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3mm
2
的轻微果锈 1 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6mm
2
的轻微果锈 2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10mm
2
的轻微果锈 2 处

水锈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3mm
2
的轻微水锈 1

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3mm
2
的轻微水锈 1 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6mm
2
的轻微水锈 2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10mm
2
的轻微水锈 2 处

药害 不允许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3mm
2
的轻微薄层 1 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6mm
2
的轻微薄层 1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10mm
2
的轻微薄层 2 处

日灼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6mm
2
的轻微日灼 1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10mm
2
的轻微日灼 2 处

雹伤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6mm
2
的轻微日灼 1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10mm
2
的轻微日灼 2 处

病害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虫伤 不允许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5mm
2
的干桔虫伤 1 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6mm
2
的干桔虫伤 2处

允许总面积不超过

10mm
2
的干桔虫伤 2 处

虫果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注1：果面缺陷，特级果不得超过1项，优级果不得超过2项，一级果不得超过3项，二级果不得超过4项。

4.3 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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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硬度和可溶性固形物的理化指标见表2。

表 2 果实硬度和可溶性固形物的理化指标

质量等级
理化指标

果实硬度 /（kg/cm
2
） 可溶性固形物 / %

特级果 4.5～5.5 ≥13

优级果 3.5～4.5 ≥12.5

一级果 2.5～3.5 ≥11.5

二级果 2.5～3.5 ≥11.0

等外果 2.5～3.5 ≥10.0

4.4 卫生指标

秋月梨果实的卫生指标按照 GB 2762、GB 2763 的规定执行。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

将果实放在自然光下，用感官检测果实的外观、果形等要求。

5.2 质量等级要求

5.2.1 将果实逐件铺放在检验台上,按标准规定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5.2.2 果面缺陷由目测和测量检测。

5.2.3 单果重量采用精度不低于 1g 的称重计量器具检测。

5.2.4 当通过病虫害可用小刀进行切剖检测，如发现内部有病变时，应扩大切剖数量。

5.2.5 在同一果实上兼有两项及其以上不同缺陷与损伤项目者,只记录其中对质量影响较大的一项。

5.2.6 以件为计算单位分项记录,每批样果检验完后,计算检验结果,评定该批果品的等级质量。

5.3 理化指标

按照GB/T 10650中附录B规定的执行。

5.4 卫生指标

按照GB/T 5009.38中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同一产地、同一质量等级的果实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6.2 抽样

6.2.1 抽样应具有代表性，应在全批次果实的不同部位抽样，抽样数量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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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抽样数量

每批数量（件） 抽样数量（件）

≤50 3

51～100 5

＞100 8

注 1：以 100 件抽取 8 件为基数，每增加 100 件增抽 2 件。

注 2：分散零担时，取样为总数量的 5%。

6.2.2 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检验抽样，按照 NY/T 5344.4 的规定执行，果实抽样基数为 50 个。

6.3 判定规则

6.3.1 质量等级不合格超过 5%时，可降低等级。降级后取双倍样品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定本批次

抽样不合格。

6.3.2 理化指标不合格时，取双倍抽样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定本批次抽样不合格。

6.3.3 卫生指标中有一项不合格时，则判定本批次抽样不合格。

7 包装、标签、贮存和运输

7.1 包装

7.1.1 包装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另行约定的除外。

7.1.2 包装应采用坚实、牢固、清洁、透气，对果实有保护性的包装物。

7.1.3 内外包装材料及制备标记所使用的印色、粘接物应无毒性。

7.1.4 每一件包装物内应是同一质量等级、同一重量的果实，并包装结实，不易破损。

7.2 标签

7.2.1 应符合 GB 7718 的规定。每一件包装物的标志文字应同一、清晰、醒目、持久。

7.2.2 标签上的字迹应清晰、完整，不得标注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内容。

7.2.3 标签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生产日期；

——产品名称；

——保质期；

——质量等级；

——毛重、净重；

——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注册商标；

——贮存条件；

——产品执行标准。

7.3 贮存

7.3.1 应选择在干燥、卫生、安全、防潮、通风等有利于果实存放的库房。

7.3.2 应使用托盘码垛存放，堆放高度不得超过 2 m、离墙间距不得小于 2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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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自然条件贮藏货架期 7～10 天，低温 0℃～2℃条件下可贮藏 3～4个月,气调库可贮存 5～6个

月；采收后若长距离运输需做预冷处理。

7.3.4 贮存时要有防冻、防热措施。

7.4 运输

7.4.1 果实装车时，应轻搬轻放，轻装轻卸，不得采用抛、摔等损坏包装的行为。

7.4.2 运输时放置在果实筐中，果实筐四周应做好防止挤伤措施。

7.4.3 运输工具须清洁卫生，不得与有毒、异味、有害的物品混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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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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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疫苗自动化工作站 

1 范围 

文件规定了智慧疫苗自动化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的组成、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疫苗自动化工作站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4710-2009  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8268.1-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JB/T 6527-2006  组合冷库用隔热夹芯板 

YY/T 0086-2020  医用冷藏箱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智慧疫苗自动化工作站  automatic workstation of intelligent vaccine 

用于疾控预防单位的接种门诊，应用条形码识别、自动化装置、物联网等技术，可使用AI智能、图像

识别、机器人控制等技术，实现疫苗存取、疫苗库存盘点、多人份疫苗信息管理、疫苗信息可视化管理等

功能的工作设备。 

3.1.2  

疫苗存储库  vaccine cold store 

用在接种门诊，库内温度在+2～+8℃的存储疫苗的存储库（下面简称存储库），由外围保温结构、制

冷系统、温度控制系统等部件组成。 

3.1.3  

自动化装置  automat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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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可在没有人或较少人参与的情况下，按照人的要求，经过规定的程序或指令自动进行操作处理的

机器或装置。 

3.1.4  

测点温度  test point temperature 

对存储库进行性能试验时采集的各个测试点的温度数值，除非特别说明是指瞬时温度值，否则一般情

况下指该测点在一定时间内的积分平均温度值。 

[来源：YY/T 0086-2020,3.10，有修改] 

3.1.5  

库内温度  inside temperature 

存储库内部的空气温度，是各个测点温度的算数平均值。 

[来源：YY/T 0086-2020,3.11，有修改] 

3.1.6  

有效的数据采集样本  effective data collection samples 

在环境温度和环境湿度稳定的情况下，存储库达到稳定状态后，连续运行最接近3h（不包括任何化霜

过程）的正整数倍周期，且内部各测点每分钟至少各取数一次，这些采集的温度为瞬时温度值。定义这近

3h正整数周期内各个测点采集的所有温度数据作为有效的数据采集样本。 

对于一个有效的数据采集样本，温度设定值是恒定的。 

[来源：YY/T 0086-2020,3.12 ,有修改] 

3.1.7  

温度波动度  temperature fluctuation 

在有效的数据采集样本中，计算存储库内每一个测点在测试时间段内的瞬时温度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

其中所有测点中最大的差值为该存储库的温度波动度。 

[来源：YY/T 0086-2020,3.13 ,有修改] 

3.1.8  

温度均匀度  temperature uniformity 

在有效的数据采集样本中，计算存储库内每一个测点在测试时间段内的测点温度，其中最高的测点温

度值与温度设定值的差值为上偏差值，最低的测点温度值与温度设定值的差值为下偏差值。上偏差值与下

偏差值之差为该存储库的温度均匀度。表示为：温度均匀度（上偏差/下偏差）。 

[来源：YY/T 0086-2020,3.14 ,有修改] 

3.1.9  

温度控制周期  temperature control cycle 

由温度控制装置的运行（开、停或其他状态）产生的重复的温度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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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度控制周期为一个控制事件到该控制事件在下一个周期的重复时的时间间隔。若控制瞬间不容

易辨别，则温度控制周期为两个连续的温度最高点或两个连续的温度最低点的间隔。 

[来源：YY/T 0086-2020,3.15 ] 

3.1.10  

稳定状态  steady state 

存储库内各测点的瞬时温度值在温度控制周期的同时刻，每次进行测量，在2h内变化不超过1K。 

[来源：YY/T 0086-2020,3.16,有修改 ] 

3.1.11  

疫苗  vaccine 

是指为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包括免疫规划疫苗和非

免疫规划疫苗。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PDA:手持无线采集终端（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4 工作站组成 

工作站的组成包含：存储库、疫苗信息管理系统、自动化装置、疫苗接种操作台。 

a) 存储库应包含疫苗存储货道、疫苗整箱存储区、多人份疫苗暂存区；用于分别存储疫苗的最小包

装单位、整箱包装疫苗或者中包装疫苗，多人份疫苗等不同类型的疫苗； 

b) 疫苗信息管理系统包含疫苗信息管理平台、疫苗库存管理软件和疫苗接种管理软件； 

c) 自动化装置包含读码器、测距传感器、光电传感器、传送带驱动电机、传送带/轨道、工控机/服

务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d) 疫苗接种操作台，应包含疫苗信息管理系统的显示交互屏、条码识别设备、受种者的接种信息和

疫苗信息的查验确认设备、医疗垃圾桶，宜配置接种本打印机、监控摄像机、疫苗质量校验机等

设备。 

5 要求 

5.1 工作环境 

工作站的工作环境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环境温度：+10℃～+32℃； 

b)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不大于 80%； 

c) 电源：三相 380V；频率：50Hz； 

d) 网络条件：网络带宽宜不小于 100Mbps。 

5.2 性能要求 

5.2.1 疫苗识别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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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对疫苗外包装信息的数字化识别和核验功能，对疫苗最小包装的关键信息（疫苗品种、规格、

批号、有效期、生产企业等）数字化识别和核验、并记录结果，识别准确率100%。 

5.2.2 疫苗识别时间   

应具备对疫苗外包装信息的数字化识别和核验功能，对疫苗最小包装的关键信息（疫苗品种、规格、

批号、有效期、生产企业等）数字化识别和核验、并记录结果，识别时间应不大于10s。 

5.2.3 疫苗存储准确率 

应具备通过将不同品种、规格的疫苗按照最小包装安放在指定存储位置，并实时更新疫苗管理信息功

能，存储位置的准确率100%。 

5.2.4 疫苗存储时间 

应具备通过将不同品种、规格的疫苗按照最小包装安放在指定存储位置，并实时更新疫苗管理信息功

能，对于最小包装的单只疫苗，存储完成时间应不大于30s。 

5.2.5 疫苗发送准确率 

应具备通过扫描预防接种本、接种信息确认操作后，按照软件指令通过自动化装置，将所需要的单只

的最小包装疫苗，从疫苗存储位置发送到指定的接种工作台并进行提示功能，疫苗发送的准确率100%。 

5.2.6 疫苗发送时间 

应具备通过扫描预防接种本、接种信息确认操作后，按照软件指令通过自动化装置，将所需要的单只

的最小包装疫苗，从疫苗存储位置发送到指定的接种工作台并进行提示功能；疫苗发送到接种工作台的时

间应不大于30s。 

5.2.7 制冷性能要求 

5.2.7.1 储藏温度 

将存储库温度设定为5℃，在稳定状态下，各测点的测点温度不应偏离2℃～8℃范围，库内温度不应

偏离3.5℃～6.5℃范围，库内各测点的温度瞬时值不应小于0.5℃。 

5.2.7.2 降温时间 

将存储库各测点瞬时温度平均值降至6℃，所需时间不超过3h。 

5.2.7.3 温度均匀度 

存储库的温度均匀度应不大于4（+2/-2）℃。 

5.2.7.4 温度波动度 

存储库的温度波动度应不大于4.5℃。 

5.2.7.5 显示温度偏差 

存储库的显示温度偏差应不大于2℃。 

5.2.8 绝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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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库应有良好的绝热性能。绝热材料不应有明显的收缩变形。 

在稳定工作状态条件下，库体外表面不应出现流水状凝露；库内的墙壁不应出现流水状凝露。 

5.2.9 气密性 

存储库门封应具有良好气密性，当库门、存品出库区抽屉门关闭后，门封四周应严密。 

5.2.10 温度监控 

5.2.10.1 存储库应设置有显示温度装置。 

5.2.10.2 存储库在显示温度高于高温报警限值（ALH）8℃时或低于低温报警限值（ALL）2℃时，应发出

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注： ALH和ALL也可以更改为2℃～8℃其它值，并应按更改后的限值触发报警。 

5.3 结构要求 

5.3.1 存储库应具有化霜水收集装置，在化霜结束后应能自动恢复正常运行。 

5.3.2 操作台应满足预防接种单位工作人员的使用要求，应方便清洁消毒操作。 

5.3.3 操作台可能接触受种者的部位，应无尖锐、毛刺等，宜使用软包装外饰。 

5.3.4 其他要求： 

a) 存储库内应装有照明灯，并加保护罩； 

b) 存储库不应存在能使人受伤的尖角、锐边或粗糙表面； 

c) 存储库内部可用空间，应容易清洁和消毒； 

d) 存储库使用的库板、门体等，应使用防火等级不低于 B2 级的隔热夹芯板，其性能应符合 JB/T 

6527-2006的有关规定； 

e) 组装后的存储库，所有的接缝应均匀、严密；库门应方便灵活，配置有门锁、把手，内侧应设有

紧急开锁装置，并有使用图示说明； 

f) 电气设备应排布合理，各指示仪表、按键、开关等应整齐、牢固； 

g) 门体、库板、观察窗、显示屏及其他装饰条、线槽等应安装整齐，固定牢靠。 

5.4 存储库容积 

存储库容积测算值应不小于额定值的95%。 

5.5 信息系统软件功能 

5.5.1 疫苗识别功能 

应能正确识别疫苗外包装的电子监管码，并应正确、完整的显示疫苗相关信息，包括疫苗品种、规格、

批号、有效期、疫苗类别、生产企业等。 

5.5.2 疫苗存储功能 

应具备将要求冷藏存储的疫苗进行分类存储的功能；可按照疫苗的不同品种、规格、批号等分别存储

在指定位置；应具备整箱包装疫苗、最小包装疫苗和多人份疫苗（包含一盒多支，单支多人份）的分区存

储功能。 

5.5.3 疫苗发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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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具备按照软件指令通过自动化装置，将最小包装的的疫苗运输到指定的疫苗接种操作台并进行提

示；每次仅运输一种疫苗，疫苗的品种、规格和软件要求的品种、规格相一致；发送的同品种疫苗应符合

“近效期优先”原则；在发送过程中出现故障时应具备报警提示功能。 

  应具备多人份疫苗的发送的自动判断功能；当疫苗接种操作台处有软件要求的多人份疫苗时，疫苗

接种操作台应进行弹出操作并提示；反之，工作站应通过自动化装置，将要求的疫苗运输到指定的疫苗接

种工作台并进行提示。 

5.5.4 疫苗盘点功能 

应具备存储库内最小包装的疫苗的数据盘点功能；可手持PDA进行人工盘点操作，或者使用自动化装

置进行自动盘点操作，盘点结果应能查询、修正操作。 

5.5.5 补苗功能 

应具备通过人工方式或自动化装置，将不同品种、规格的最小包装的疫苗放在指定存储货道，并实时

更新疫苗管理信息的功能；具备根据实际疫苗存放需求自行编辑定义疫苗存储货道功能。 

  其中自动补苗方式是通过自动化装置识别疫苗信息，将不同类型的最小包装的疫苗（包括单人份疫

苗、一盒多支疫苗、一支多人份疫苗）自动补充到预设的存储货道内。 

5.5.6 多人份疫苗管理功能 

应具备将在有效时间内开启后未使用完的单支多人份或多支多人份疫苗剩余份量，放置在疫苗接种操

作台指定位置保存，待下次继续使用功能；具备已开启且超过有效时间的疫苗剩余份量，放置到疫苗接种

操作台的临时位置进行限制性存储，待报损报废处理功能。 

5.5.7 疫苗温度监控及报警功能 

  应具备自动采集、记录存储库内的温度功能；具备出现超温情况时多种方式进行报警的功能（包含

本地报警、远程移动终端等报警）。 

5.5.8 存储库疫苗信息显示功能 

  具备实时显示存储库的存储货道的疫苗信息的功能，可展示全部的存储货道的疫苗信息，包含疫苗

品种、批号、生产厂家、库存数量；可展示工作站实时的疫苗入库数量信息、接种数量信息等统计信息。 

5.5.9 疫苗自动冻结功能 

应能通过软件指令，对指定批号或疫苗电子监控码的疫苗进行自动冻结。 

5.5.10 其他 

包括： 

a) 应具有信息看板，能够显示存储库温度、疫苗效期提醒、设备故障等； 

b) 疫苗接种信息数据宜共享至政府信息平台。 

5.6 电气安全 

工作站的电气安全性能应符合GB 4793.1-2007中相关要求。 

5.7 电磁兼容 

9 
 



T/QDAS xxx—2023 

应符合GB/T 18268.1-2010中相关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前的准备 

6.1.1 环境温度、湿度 

环境温度宜控制在10℃～32 ℃，环境相对湿度应不大于80%。 

6.1.2 电源 

三相（380±5%）V；频率：（50±5%）Hz。 

6.1.3 网络 

工作站场所配置有局域网（LAN）或广域网（WLAN），内网收发包达到30万PPS以上。 

工作站的疫苗信息管理系统运行的计算机、相关的物联设备已有效连接，并正常工作。 

6.1.4 试验前的准备 

6.1.4.1 环境温湿度传感器位置 

环境温度传感器应在存储库两侧TMPA1和TMPA2位置测量（见图1）。温度传感器的高度为地面以上

0.9m±0.1m。温度传感器距离后面墙壁的深度为0.3m±0.1m。温度传感器距离存储库侧面的间隙为

0.3m±0.1m。环境温度传感器距任何隔板或固定装置的间隙至少25mm。 

环境温度传感器应当试验环境中的热源或冷源隔离，包括空气调节设备、外部窗户或者其它在测试的

设备。见图1。 

图1 环境温度传感器布置 

6.1.4.2 环境湿度传感器位置 

环境湿度传感器应在有代表性的位置测试。 

6.1.4.3 摆放 

除非与本文件冲突，存储库应按照制造商说明书进行摆放。 

存储库所有的内部配件和附件应摆放在位（除另有规定外）。 

6.1.5 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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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1 温度测量仪器 

温度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不超过1min。 

除非特殊规定，温度测量仪器的扩展不确定度（k=2）应不大于±0.5K。所有测得的温度应精确到接近

0.1K或精度更高。 

温度由温度传感器T型热电偶测量，其感温头应置于黄铜或镀锡铜质圆柱中心。该圆柱的质量为25×

（1±5%）g，直径和高最大尺寸不大于18mm。 

圆柱应保持洁净以保持低的热辐射率。 

从测量仪器上引出的热电偶线应妥善布置，以防止空气进入到存储库箱内。 

6.1.5.2 湿度测量仪器 

湿度范围是以百分比表示的相对湿度，测量仪器总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5%。如果描述了湿度限定值，

则设备的精度应满足允许的限定值。 

6.1.5.3 电气测量仪器 

耗电量测量仪器的扩展不确定度（k=2）应低于2%或8W·h/d，选较大者。 

6.1.6 存储库温度传感器位置 

在测试空间内用9个温度传感器T型热电偶，其感温头应置于黄铜或镀锡铜质圆柱中心，进行测点布点，

见图2： 

a) 测试空间分为 3个测试平面： 

• 距离顶部600mm±50mm的顶层平面； 

• 几何中心平面； 

• 距离底部300mm±50mm的底层平面。 

b) 每个测试平面对角线方向布置 3个测试点，一个为每层平面的几何中心点；另外两个为对角线对

称分布，距两端 300mm±50mm； 

c) 每个测试点上的温度传感器 T型热电偶不能与导热材料接触。测试导线接到存储库外时，不能影

响存储库的密封性。 

 

单位：毫米（mm） 

 

图2 存储库温度传感器位置 

6.1.7 其他 

6.1.7.1 温控器控制参数调定到储藏温度要求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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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2 存储库门、观察窗、暂存区、工作站内其他位置等装有电加热元件时，电加热元件应接通；电

加热元件为手动调节时，应调至最大加热位置。 

6.2 性能测试 

6.2.1 疫苗识别准确率和疫苗识别时间 

测试过程包括： 

a) 工作站通电运行，所有设备是正常工作状态； 

b) 随机选择 100支最小包装的正常疫苗，不同品种疫苗、不同规格、不同批号的疫苗相互组合选择

应超过 10 种，使用设备扫描疫苗外包装的电子监管码，工作站的软件上显示该疫苗的信息，包

含疫苗品种，规格、生产批号，生产厂家等信息； 

c) 随机选择 10 支最小包装的有问题疫苗（例如：疫苗外包装的电子监管码有遮挡、或者是近效期

疫苗），扫描疫苗外包装的电子监管码，工作站的屏幕上显示信息提示、报警信息或者显示该疫

苗的信息，包含疫苗品种，规格、生产批号，生产厂家等信息； 

d) 统计以上测试中每支疫苗的信息和工作站软件上显示的疫苗信息进行比较，统计识别正确的疫苗

和识别错误的疫苗，用统计出的正确的疫苗数量除以测试疫苗数量总数计算出疫苗识别准确率，

应符合 5.2.1 的要求； 

e) 统计以上测试中每只疫苗的识别时间，应符合 5.2.2的要求。 

6.2.2 疫苗存储准确率和疫苗存储时间 

测试过程包括： 

a) 工作站通电工作，所有设备是正常工作状态； 

b) 使用工作站软件，预先对存储库内的疫苗存储货道进行设置，确定每个存储货道对应的疫苗的品

种、规格、批号和生产厂家。随机选择 100支最小包装的疫苗，不同品种疫苗、不同规格、不同

批号的疫苗相互组合选择应超过 10 种，使用设备扫描疫苗外包装上的电子监管码，工作站执行

操作、利用自动化装置，将疫苗运输并存放在存储货道内； 

c) 统计存入货道内的疫苗的信息，和货道预先设定的信息进行比较，统计实际存入疫苗的数量除于

预先设定存入疫苗的数量计算出疫苗存储准确率，应符合 5.2.3 要求； 

d) 统计以上测试中 100支疫苗，从工作站开始执行操作计算，到 100支疫苗存储到货道内，统计所

用的时间，计算出最小包装的单只疫苗的存储平均用时，应符合 5.2.4要求。 

6.2.3 疫苗发送准确率和疫苗发送时间 

测试过程包括： 

a) 工作站通电工作，所有设备是正常工作状态； 

b) 在工作站存储货道内仅存放有最小包装的疫苗，在工作站的软件上执行疫苗发送指令，单独的一

支疫苗从存储货道运输到接种操作台处自动弹出；执行 100 次的疫苗发送指令，不同品种疫苗、

不同规格、不同批号的疫苗相互组合选择应超过 10种，统计弹出的疫苗的信息，包含疫苗品种、

规格、批号、生产厂家等信息，和工作站软件上要求的疫苗的信息进行比较，二者的信息准确率，

应符合 5.2.5 的要求。 

c) 在工作站的存储货道内仅存放最小包装的多人份疫苗，同时在接种操作台处存放有同种规格的多

人份疫苗；在工作站的软件上执行该种多人份疫苗的发送指令；疫苗存储货道处的同种疫苗不发

送，接种操作台处的该种疫苗应弹出并提示，执行 10 次不同品种疫苗、不同规格、不同批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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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相互组合选择的多人份疫苗的发送指令，统计每支疫苗的信息，和弹出的疫苗的信息进行比

较，二者的信息准确率应符合 5.2.5的要求。 

d) 在工作站的存储货道内存放有最小包装的多人份疫苗，同时在接种操作台处存放有同种规格的近

效期的多人份疫苗；在工作站的软件上执行该种多人份疫苗的发送指令；接种操作台处的该种疫

苗不应弹出；工作站使用自动化装置，从存储货道运输疫苗到接种操作台弹出并提示；执行 10

次不同品种疫苗、不同规格、不同批号的疫苗相互组合选择的多人份疫苗的发送指令，统计每支

疫苗的信息，和弹出的疫苗的信息进行比较，二者的信息准确率应符合 5.2.5的要求。 

e) 统计以上测试中每支疫苗的从执行发送指令到疫苗弹出所有的时间，应符合 5.2.6的要求。 

6.2.4 制冷性能 

6.2.4.1 储藏温度 

按6.1规定的试验条件，存储库设定温度为5℃，将存储库空载运行，达到稳定状态，进入测试。测试

时间应不小于24h，测试数据应符合5.2.7.1的要求。 

如果存储库有化霜控制周期，则应至少包含一个化霜及恢复期。 

正常使用中常开的防凝露加热器要处于接通状态；手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要处于接通状态，若可以

调节，则应调至最大加热状态；自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应允许其能正常工作。 

6.2.4.2 降温时间 

按6.1规定的试验条件，将存储库断电，库门及打开的状态下放置在要求环境温度的试验室中，使存

储库达到环境温度。 

注1：存储库开门静至、至少放置8h才能达到平衡的要求。 

注2：由于降温试验存储库库内温度是连续降低的，因此存储库库内温度的瞬时值为任意时间存储库库内所有温度传感

器的算术平均温度。 

通电开始运行后，降温时间应符合6.2.7.2的要求。 

不管制造商说明书的规定，试验中不使用工具可以移动的任何蓄热装置（冰排或类似装置）应取出。

所有其他装置应按照6.1的规定保持在位或取走。 

6.2.4.3 温度均匀度 

按6.1规定的试验条件，测试方法按YY/T 0086-2020中6.4.4进行试验。 

6.2.4.4 温度波动度 

按6.1规定的试验条件，测试方法按YY/T0086-2020中6.4.5进行试验。 

6.2.4.5 显示温度偏差 

按6.1规定的试验条件，测试方法按YY/T0086-2020中6.4.6进行试验。 

6.2.5 绝热性能 

按6.1规定的试验条件，存储库温度设定为5℃通电运行，测试方法按YY/T 0086-2020中6.5进行试验。 

6.2.6 气密性 

按6.1规定的试验条件，测试方法按YY/T 0086-2020中6.6进行试验。 

6.2.7 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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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6.1规定的试验条件，测试方法按YY/T 0086-2020中6.7进行试验。 

6.3 结构 

6.3.1 检查存储库化霜水收集装置，其他要求实际操作检查，应符合 5.3.1 要求。 

6.3.2 实际操作检查操作台，应符合 5.3.2、5.3.3要求。 

6.3.3 其他要求 ： 

a) 按 6.1规定的试验条件，存储库不通电，库门敞开。目视和实际操作检查，应符合 5.3.4中 a）、

b)、c)、e)、f)、g)的要求。 

b) 检查制造商提供的检测报告文件，应符合 5.4.4中 d）的要求。 

6.4 存储库容积 

本条款给出了确定存储库容积的方法。这种方法前提是假定存储库内部与温度控制无关的任何部件都

应取出，且这些部件占有的空间认为是容积的一部分。 

计算容积时，存储库内部的配件（如：搁架、活动隔板、容器、内部照明灯罩等）应视作不在位。 

以下部件应保持在原位，且不应包含在容积中：  

a) 控制器及其护罩容积； 

b) 蒸发器的容积； 

c) 存储库制冷或运行所必需的风道的容积。 

d) 按以上方法，使用通用量具测量，计算后的存储库容积应精确到 0.1m
3
，并符合 5.4要求。 

6.5 信息系统软件功能 

实际操作检查，应符合 5.5的软件功能。 

6.6 电气安全 

按GB 4793.1-2007规定的方法进行。 

6.7 电磁兼容 

按GB/T 18268.1-2010规定的方法进行。 

7 标志 

工作站适当位置应具有可靠固定的铭牌，铭牌中至少应永久清晰地标出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 

b) 防触电保护类型； 

c) 存储库温度； 

d) 制造日期和编号； 

e) 额定电压； 

f) 额定频率； 

g) 输入功率； 

h) 制造商的名称或商标。 

8 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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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包装 

8.1.1 工作站的部件（存储库、疫苗接种操作台、制冷系统部件、配套附件）应有牢固的方便运输的包

装，包装应无明显破损与变形。 

8.1.2 工作站的包装应有防湿、防尘和防震等措施，保证产品在正常运输、装卸和贮存条件下，不受损

伤。 

8.2 运输 

包装完备的工作站，按订货合同的规定进行运输，应防止受到剧烈冲击、雨淋和曝晒。 

8.3 贮存 

包装完备的工作站，应贮存在相对湿度不大于80%，无腐蚀性气体和通风良好的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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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复工人员防护操作指南(试行)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组织保障
	3.1　应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人制度，明确防控责任，成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及各科室（车间）负责人共同组成的
	3.2　应及时了解当地政府、社区或管委会对企业复工复产的要求，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将防控责任落实
	3.3　应设立隔离观察区域。当职工出现可疑症状时，及时到该区域进行暂时隔离，并报告当地疾控部门，按照相关规范
	3.4　应切实掌握企业每名职工健康状况及外出信息，建立返岗职工花名册。对来自疫情发生地的职工，应自我隔离观察
	3.5　应加强防控知识培训。结合职工健康培训教育、警示告知等制度，组织开展以线上形式为主的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培

	4　防疫物资
	4.1　企业在复工前应准备防疫物资，持续备有满足在岗职工防控所需7天以上物资储备，包括但不限于医用口罩、一次
	4.2　防疫物资应由专人保管，每日应进行盘点统计，做好记录，将需要补充的物资信息上报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4.3　医用外科口罩应符合YY 0469的要求，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应符合YY/T 0969的要求，医用防护口
	4.4　一次性手套应符合GB 10213的要求。 
	4.5　防护服应符合GB 19082的要求。
	4.6　红外测温仪应符合GB/T 19665的要求。
	4.7　乙醇消毒剂应符合GB/T 26373的要求；二氧化氯消毒剂应符合 GB/T 26366 的要求。
	4.8　洗手液应符合GB/T 34855的要求。

	5　职工复工前准备
	5.1　职工复工应实行报备制，所有职工复工上班应至少提前1天向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汇报，经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后
	5.2　职工应每日上班前自行检测体温，若体温超过37.3℃或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采取措施隔离
	5.3　上班途中应佩戴防护口罩。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班车上班。如必须乘坐公共
	5.4　有班车的企业，应在上班车前对人员进行登记、体温测量，发热症状者禁止乘坐班车。乘车人员应可追溯。

	6　出入防控
	6.1　职工入厂
	6.2　车辆入厂
	6.3　出厂防控
	6.3.1　职工应在洗手后佩戴口罩方可出厂，可采用错时出厂的方式来减少人员集中出厂。
	6.3.2　职工出厂后应尽量减少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不聚会。
	6.3.3　职工出厂时应到在职工通道处再次检测体温，并进行登记。
	6.3.4　职工出厂时不应将工作服穿出厂外。


	7　办公厂区防控
	7.1　办公场所应保持通风换气，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首选自然通风，如室温因通风有所降低，应提醒工作人员适当加衣保
	7.2　应做好工作和生活场所清洁消毒，应对工作场所、食堂、电梯、卫生间、洗手池、通勤工具等公共区域及相关物品
	7.3　应在公共区域设置口罩专用回收箱，规范垃圾收集处理，加强垃圾箱清洁，定期进行消毒处理。加强垃圾分类管理
	7.4　卫生间应放置洗手液或75%浓度医用酒精、抽纸，用于手部清洗、擦拭使用。电梯处应放置纸巾和垃圾箱，供按
	7.5　工作期间职工应全程佩戴口罩，做到勤洗手、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废弃口罩等防疫物品统一放到专用回收箱

	8　用餐防控
	8.1　疫情期间应加强职工集体用餐管理，适当延长食堂供餐时间，引导职工实行错峰就餐，就餐人员间距1.5米以上
	8.2　进入食堂用餐前，应用75%医用酒精对双手进行消毒，开始就餐时方能取下口罩。
	8.3　有条件的企业应使用餐盒、分散用餐，倡导有条件的员工自备餐盒打包带走，避免在食堂集中就餐。就餐后应将餐
	8.4　应加强循环使用餐具的清洁消毒工作，建立餐具消毒记录薄，不具备消毒条件的应使用一次性餐具。
	8.5　餐厅就餐区域就餐前后应各消毒1次。餐具厨具应洗净，每天应在高温消毒箱进行30分钟以上消毒。

	9　会议防控
	9.1　疫情期间应减少开会次数，宜采用电话会议或视频会议的形式。提倡互联网、微信群等信息化办公手段，最大限度
	9.2　如需开会时，应缩短会议时间，控制会议规模，开窗通风，保持会议室空气流通，参会人员应佩戴口罩，保持与他
	9.3　会议前后应对会议室进行彻底消毒。

	10　对外防控
	10.1　外来人员
	10.1.1　外来人员来公司前应提前联系确认，非必须情况，应通过电话、微信沟通解决。
	10.1.2　如必须进入公司的，应在入厂前一天向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进行报备，并经审批同意。
	10.1.3　外来人员应携带本人身份证，严格按照职工入厂流程，未向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报备的，严禁进入企业。
	10.1.4　外来人员出入厂区时应戴好防护口罩，由专人对接，并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并通过职工通道进行测温、消毒，并
	10.1.5　外来人员出厂后，应立即对外来人员接触的物品用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
	10.1.6　快递人员严禁进入公司,所有快递收发由门卫统一负责。

	10.2　外来货运车辆
	10.2.1　驾乘人员应佩戴口罩并检测体温，无特殊情况应避免下车，尽量减少与厂区人员的直接接触。
	10.2.2　外来货运车辆入厂区前，应通过车辆通道对驾驶室、车厢、轮胎、门把手进行全面消毒处理，货物送达后尽快驶离
	10.2.3　驾乘人员出入厂区应登记填写《外来人员登记表》。


	11　异常情况处置
	11.1　若发现可疑症状职工，应立即隔离其工作岗位和宿舍，并根据医学观察情况进一步封闭其所在的办公室、车间等办
	11.2　若发现病例，企业应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防控策略，加强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疫点消


	附　录　B（规范性附录）
	附　录　C企业职工登记表
	附　录　E（规范性附录）
	附　录　F外来人员登记表
	前  言
	秋月梨感官定级评价规则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4.1.1　果实无异味或非正常异味，无外来水分。
	4.1.2　果实果形圆整、成熟、色泽鲜亮，新鲜洁净，果皮表面光亮。
	4.2　质量等级
	4.2.1　果实的质量等级分特级果、优级果、一级果、二级果、等外果五个等级。
	4.2.2　果实的质量等级见表1，不符合表1质量等级规定的属于等外果。

	4.3　理化指标
	4.4　卫生指标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
	5.2　质量等级要求
	5.2.1　将果实逐件铺放在检验台上,按标准规定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5.2.2　果面缺陷由目测和测量检测。
	5.2.3　单果重量采用精度不低于1g的称重计量器具检测。
	5.2.4　当通过病虫害可用小刀进行切剖检测，如发现内部有病变时，应扩大切剖数量。
	5.2.5　在同一果实上兼有两项及其以上不同缺陷与损伤项目者,只记录其中对质量影响较大的一项。
	5.2.6　以件为计算单位分项记录,每批样果检验完后,计算检验结果,评定该批果品的等级质量。

	5.3　理化指标
	5.4　卫生指标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6.2　抽样
	6.2.1　抽样应具有代表性，应在全批次果实的不同部位抽样，抽样数量见表3。
	6.2.2　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检验抽样，按照NY/T 5344.4的规定执行，果实抽样基数为50个。

	6.3　判定规则
	6.3.1　质量等级不合格超过5%时，可降低等级。降级后取双倍样品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定本批次抽样不合格。
	6.3.2　理化指标不合格时，取双倍抽样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定本批次抽样不合格。
	6.3.3　卫生指标中有一项不合格时，则判定本批次抽样不合格。


	7　包装、标签、贮存和运输
	7.1　包装
	7.1.1　包装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另行约定的除外。
	7.1.2　包装应采用坚实、牢固、清洁、透气，对果实有保护性的包装物。
	7.1.3　内外包装材料及制备标记所使用的印色、粘接物应无毒性。
	7.1.4　每一件包装物内应是同一质量等级、同一重量的果实，并包装结实，不易破损。

	7.2　标签
	7.2.1　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每一件包装物的标志文字应同一、清晰、醒目、持久。
	7.2.2　标签上的字迹应清晰、完整，不得标注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内容。
	7.2.3　标签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7.3　贮存
	7.3.1　应选择在干燥、卫生、安全、防潮、通风等有利于果实存放的库房。
	7.3.2　应使用托盘码垛存放，堆放高度不得超过2 m、离墙间距不得小于200 mm。
	7.3.3　自然条件贮藏货架期7～10天，低温0℃～2℃条件下可贮藏3～4个月,气调库可贮存5～6个月；采收后若
	7.3.4　贮存时要有防冻、防热措施。

	7.4　运输
	7.4.1　果实装车时，应轻搬轻放，轻装轻卸，不得采用抛、摔等损坏包装的行为。
	7.4.2　运输时放置在果实筐中，果实筐四周应做好防止挤伤措施。
	7.4.3　运输工具须清洁卫生，不得与有毒、异味、有害的物品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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